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活動注意事項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戶外教育

活動注意事項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

活動注意事項 

 

配合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辦

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名稱

修正為「國民中小學辦理戶

外教育實施原則」，爰修正

名稱。 

一、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規範本縣國民中小

學（以下簡稱學校）舉辦

戶外教育活動，擴展學生

學習領域，增加學習經

驗，整合學習效果，特訂

定本注意事項。 

一、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規範本縣國民中小

學（以下簡稱學校）舉辦

校外教學活動，擴展學生

學習領域，增加學習經

驗，整合學習效果，特訂

定本注意事項。 

酌修文字。 

二、學校得視課程需要，舉辦

學生戶外教育活動，範圍

以臺灣地區為限。每次活

動，國小階段最多以一日

為限（低年級宜在學區內

徒步進行），國中階段最

多以二日為限，各校如有

特殊情形，應事先報經本

府核准後實施。 

二、學校得視課程需要，舉辦

學生校外教學活動，範圍

以台灣地區為限。每次活

動，國小階段最多以一日

為限（低年級宜在學區內

徒步進行），國中階段最

多以二日為限，各校如有

特殊情形，應事先報經本

府核准後實施。 

酌修文字。 

三、學校舉辦戶外教育活動，

應擬具實施計畫，提經相

關會議充分研討，並經校

長核定後實施。 

三、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

應擬具實施計畫，提經相

關會議充分研討，並經校

長核定後實施。 

酌修文字。 

四、戶外教育視為學校課程，

學校舉辦戶外教育活

動，應兼顧普通、罹患疾

病及身心障礙學生充分

參與校外學習之機會，勉

力關照學生需求，並取得

家長同意書後為之。學校

應集中輔導因故未能參

加活動之學生，或經家長

同意以請假程序在家自

行輔導。 

四、校外教學視為學校課程，

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

動，應兼顧普通、罹患疾

病及身心障礙學生充分

參與校外學習之機會，勉

力關照學生需求，並取得

家長同意書後為之。學校

應集中輔導因故未能參

加活動之學生，或經家長

同意以請假程序在家自

行輔導。 

酌修文字。 



五、學校舉辦戶外教育活動

時，應指派有關人員實地

瞭解活動路線、餐宿地

點，及參訪對象之合法

性，尤應注意意外事件發

生時之逃生途徑，與相關

因應措施，以維師生安

全。 

五、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

時，應指派有關人員實地

瞭解活動路線、餐宿地

點，及參訪對象之合法

性，尤應注意意外事件發

生時之逃生途徑，與相關

因應措施，以維師生安

全。 

酌修文字。 

七、指導教師於戶外教育活動

期間，應隨時查點人數，

出發前應預先告知集合

地點及時間，每次集合必

須點名，防止學生單獨行

動，並須隨時注意學生健

康狀況。 

七、指導教師於校外教學活動

期問，應隨時查點人數，

出發前應預先告知集合

地點及時間，每次集合必

須點名，防止學生單獨行

動，並須隨時注意學生健

康狀況。 

酌修文字。 

八、戶外教育活動之設計，應 

考量學生學習經驗及身

心狀況，避免安排過多或

緊湊之行程。為安全計不

得任意變更行程、無故中

途解散或提早結束。 

八、校外教學活動之設計，應 

考量學生學習經驗及身

心狀況，避免安排過多或

緊湊之行程。為安全計不

得任意變更行程、無故中

途解散或提早結束。 

酌修文字。 

九、學校舉辦教學活動，負責

隨隊指導之教職員工，其

所需費用以下列方式支    

應： 

（一）依國民中小學辦理

戶外教育實施原則

辦理。 

1.國小部分： 

          （1）國小低年級

由在地社區

出發，延伸

至在地鄉

（鎮、巿），

不予補助。 

          （2）國小中年級

由在地鄉鎮

出發，延伸

至鄰近鄉

（鎮、巿），

九、學校舉辦教學活動，負責

隨隊指導之教職員工，其

所需費用以下列方式支 

    應： 

（一）依國民中小學辦理

校外教學實施原則

辦理。 

1.國小部分： 

          （1）國小低年級

由在地社區

出發，延伸

至在地鄉

（鎮、巿），

不予補助。 

          （2）國小中年級

由在地鄉鎮

出發，延伸

至鄰近鄉

（鎮、巿），

酌修文字。 



補助以一天

為限。 

  （3）國小高年級

由在地縣巿

出發，延伸

至鄰近縣

巿。五年級

補助以一天

為限，六年

級戶外教育

最多僅得補

助二天一

夜，超出部

分由學校自

籌財源因

應，惟不得

以各種形式

轉由參加學

生家長負擔

（如廠商回

饋等）。 

2.國中部分：由在地 

縣巿出發，延伸至 

鄰近縣巿及全國 

各地。 

          （1）七年級以一 

天為限。 

          （2）八年級以二 

天一夜為限 

。 

          （3）九年級以三 

天二夜為限 

。 

（二）學校舉辦教學活

動，負責隨隊指導

之教職員工，其所

需費用以下列方式

支應： 

1、倘標案係單價決

標且車資、門

票、住宿等單價

分析資料明確

補助以一天

為限。  

  （3）國小高年級

由在地縣巿

出發，延伸

至鄰近縣

巿。五年級

補助以一天

為限，六年

級校外教學

最多僅得補

助二天一

夜，超出部

分由學校自

籌財源因

應，惟不得

以各種形式

轉由參加學

生家長負擔

（如廠商回

饋等）。 

2.國中部分：由在地 

縣巿出發，延伸至 

鄰近縣巿及全國 

各地。 

          （1）七年級以一 

天為限。 

          （2）八年級以二 

天一夜為限 

。 

          （3）九年級以三 

天二夜為限 

。 

（二）學校舉辦教學活

動，負責隨隊指導

之教職員工，其所

需費用以下列方式

支應： 

1、倘標案係單價決

標且車資、門

票、住宿等單價

分析資料明確



者： 

           （1）一天之活

動，本府補

助每位隨隊

教職員工依

決標單價所

計算之車

資，車資以

實際車次覈

實申請。 

          （2）二天以上之

活動，本府

補助每位隨

隊教職員工

依決標單價

所計算之車

資，住宿費

每日以新臺

幣（以下同）

一千六百元

為上限，車

資以實際車

次覈實申

請。請領本

專案經費

後，不得再

支領差旅

費。 

（3）配合課程內

容，結合社

教機構資

源、參訪漁

市、海港、

農場、牧

場、休閒農

業區、生態

中心、自然

教育中心、

國家公園等

地，進行戶

外教育活

者： 

           （1）一天之活

動，本府補

助每位隨隊

教職員工依

決標單價所

計算之車

資，車資以

實際車次覈

實申請。 

          （2）二天以上之

活動，本府

補助每位隨

隊教職員工

依決標單價

所計算之車

資，住宿費

每日以新台

幣（以下同）

一千六百元

為上限，車

資以實際車

次覈實申

請。請領本

專案經費

後，不得再

支領差旅

費。 

（3）配合課程內

容，結合社

教機構資

源、參訪漁

市、海港、

農場、牧

場、休閒農

業區、生態

中心、自然

教育中心、

國家公園等

地，進行校

外教學活



動，門票全

額補助，非

上述地點之

門票，覈實

報請本府補

助，最高僅

補助三百元

整。 

2、如非採單價決標

者，每車補助車

資一百五十元，

配合課程內容，

結合社教機構資

源、參訪漁市、

海港、農場、牧

場、休閒農業

區、生態中心、

自然教育中心、

國家公園等地，

進行戶外教育活

動，門票全額補

助，非上述地點

之門票，覈實報

請本府補助，最

高僅補助三百元

整。 

（三）各校戶外教育隨隊

指導教職員工補助

人數每次每班限教

師一人，每次行政

人員限二名。並依

各校辦理該次活動

車次數規模每滿五

車增加一名行政人

員，採四捨五入方

式計算。 

（四）車次數量由各校自

行依各該次戶外教

育活動實際車次數

量本誠信原則核算

辦理，請領本專案

動，門票全

額補助，非

上述地點之

門票，覈實

報請本府補

助，最高僅

補助三百元

整。 

2、如非採單價決標

者，每車補助車

資一百五十元，

配合課程內容，

結合社教機構資

源、參訪漁市、

海港、農場、牧

場、休閒農業

區、生態中心、

自然教育中心、

國家公園等地，

進行校外教學活

動，門票全額補

助，非上述地點

之門票，覈實報

請本府補助，最

高僅補助三百元

整。 

（三）各校校外教學隨隊

指導教職員工補助

人數每次每班限教

師一人，每次行政

人員限二名。並依

各校辦理該次活動

車次數規模每滿五

車增加一名行政人

員，採四捨五入方

式計算。 

（四）車次數量由各校自

行依各該次校外教

學活動實際車次數

量本誠信原則核算

辦理，請領本專案



經費後，不得再支

領差旅費。 

（五）如校方隨隊指導教

職員工超出補助人

數，由學校自籌財

源因應，惟不得以

各種形式轉由參加

學生家長負擔（如

廠商回饋等）。 

（六）各校戶外教育活動

三至九年級隨隊指

導教職員工由本府

補助經費每學年以

一次為限，且須為

全學年性之活動方

得請領。 

（七）各校戶外教育計畫

應經由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審查，各

校申請戶外教育隨

隊指導教職員工補

助費用須檢附會議

紀錄、戶外教育計

畫及經費概算表，

於活動辦理前三週

送達本府申請相關

費用。 

經費後，不得再支

領差旅費。 

（五）如校方隨隊指導教

職員工超出補助人

數，由學校自籌財

源因應，惟不得以

各種形式轉由參加

學生家長負擔（如

廠商回饋等）。 

（六）各校校外教學活動

三至九年級隨隊指

導教職員工由本府

補助經費每學年以

一次為限，且需為

全學年性之活動方

得請領。 

（七）各校校外教學計畫

應經由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審查，各

校申請校外教學隨

隊指導教職員工補

助費用需檢附會議

紀錄、校外教學計

畫及經費概算表，

於活動辦理前三週

送達本府申請相關

費用。 

 


